
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团体女性生育医疗保险费率表（A 款） 

 

一、基准保费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保险金额：5000元 

（2）基准免赔额：年医疗费用免赔额 600元，在首次报销超过免赔额的医疗费用中扣减 

（3）基准给付比例：80% 

（4）基准等待期：30天 

2.基准赔付标准对应的每人基准保险费（单位：元） 

年龄（周岁）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或公费医疗 

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或公费医疗 

20-25 165  215  

26-35 200  261  

36-40 175  228  

41-45 150  196  

46-50 100  131  

51-65 50  65  

注：按照团体中各年龄段被保险人人数占比计算加权平均保费。具体公式为：每人年保

险费=（各年龄段人数×相应每人基准保费）/总人数。如无法获得各年龄段人数占比信息，

按照所承保的各年龄段对应的基准保费平均值计算算数平均保费。 

3. 参数调整办法（参数调整系数为以下各项系数之乘积，必须选择用于计算保费） 

（1）每人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保险金额 

（元） 

2000及以

下 
5000 8000 10000 15000 

30000及以

上 

调整系数 1.3 1.0 0.9 0.85 0.8 0.6 

注：保险金额在两档之间的，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计算调整系数。 

（2）给付（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给付（赔付）比例 100% 90% 80% 70% 60%及以下 



调整系数 1.2 1.05 1 0.9 0.8 

注：给付比例在两档之间的，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计算调整系数。 

（3）等待期调整系数：(不适用于保险期间届满前申请投保本附加险的被保险人，续保

按该客户首年投保的等待期调整系数执行) 

等待期调整系数 0天 15天 30天 60天 90天 

调整系数 1.1 1.04 1 0.93 0.86 

注：等待期在两档之间的，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计算调整系数 

（4）免赔额调整系数： 

免赔额（元） 0 200 600 1000及以上 

调整系数 1.2 1.05 1 0.9 

注：免赔额在两档之间的，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计算调整系数。免赔额在首次报销超过

免赔额的医疗费用中扣减。 

4.年基准保险费计算 

每人年基准保险费=基准赔付标准对应的每人年基准保险费×参数调整系数 

二、费率调整系数 

费率调整系数为以下各项系数之乘积，当某项调整系数风险信息无法获取或不适用时该

系数取 1.0 

1.销售地区调整系数 

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调整系数 

一类地区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 0.7＜调整系数≤1.0 

二类地区 除一、三类地区 1.0＜调整系数≤1.5 

三类地区 
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 
1.5＜调整系数≤2.0 

注：按销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程度与政策差异区分。 

2.历史赔付率调整系数：根据销售渠道近三年赔付率，进行划分。 

历史赔付率 调整系数 

0%（含）—30% 0.5 

30%（含）—50% 0.6 

50%（含）—70% 0.8 

70%（含）—85% 1 



85%（含）以上 1.3 

无历史赔付数据 1 

   3.销售方式调整系数 

直销 0.75 

中介渠道 1.0 

   4.客户忠诚度调整系数：按客户在本公司续保次数为依据调整。 

客户忠诚度 调整系数 

新保客户 1.0 

连续续保 1年 0.9 

连续续保 2年 0.8 

连续续保 3年及以上 0.7 

   5.人数规模调整系数：按客户/渠道在本公司全年承保人数为依据调整。 

人数规模 调整系数 

小于 50 人（含） 1.1 

50 人-100人（含） 1.0 

100 人-500人（含） 0.9 

500人-1000 人（含） 0.85 

1000人-5000 人（含） 0.8 

5000人以上 0.75 

   6.被保险人中育龄高峰（25-40周岁）女性占比调整系数 

25-40周岁人员占比 调整系数 

20%及以下 0.4 

30% 0.6 

40% 0.8 

50% 1.0 

60% 1.2 

70% 1.5 

80%及以上 2.0 

无法获知 1.0 

   7.保险期限调整系数 



保险期限 调整系数 

1年期 1.0 

小于1年 1.06 

注：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营业税免税政策设

置此调整系数。 

三、保险费计算 

每人保险费（年）=Σ每人年基准保险费×费率调整系数,且每人保险费最高不超过其个

人保险金额。 

四、短期费率表 

保险期限(个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百分比%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注：保险期限不足 1个月按照 1个月计算，在 1个月以上，不足 2个月的，按 2个月计

算；保险期限在 2个月以上，不足 3个月的，按 3个月计算，依此类推。 


